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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3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2017-024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收储公司部分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对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位于惠安县螺城镇建设大街东侧、国道 324 线

惠泉南路西侧，面积为 62209.2 ㎡的工业出让用地实施收储，宗地收储

补偿款（包括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建筑物及其配套、构筑物和设备

搬迁损失费补偿）为 13,664.2130 万元，其中归属公司的收储补偿款

13,193.9462 万元，归属福建省惠泉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老年人协会

(以下简称“惠泉老年人协会”)的独立办公楼房产建筑及土地使用权的

收储补偿款 470.2668 万元。本次收储补偿款统一汇入公司指定账户，

涉及惠泉老年人协会收储补偿款再由公司拨付。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情况： 

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对公司位于惠安县螺城镇建设大街东侧、

国道 324 线惠泉南路西侧，面积为 62209.2 ㎡的工业出让用地实施收储，

宗地收储补偿款（包括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建筑物及其配套、构筑物和

设备搬迁损失费补偿）为 13,664.2130 万元，其中归属公司的收储补偿款

13,193.9462 万元，归属惠泉老年人协会的独立办公楼房产建筑及土地使用

权的收储补偿款 470.2668 万元。本次收储补偿款统一汇入公司指定账户，



 2 

涉及惠泉老年人协会收储补偿款再由公司拨付。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政府收储公司部分土地的议案》，同意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收

储公司位于惠安县螺城镇建设大街东侧、国道 324 线惠泉南路西侧，面积

为 62209.2 ㎡的工业出让用地。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涉及本次土地

收储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本次土地收储交易事项未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土地收储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收储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了土地收储

的《协议书》。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支付的第一期

土地收储补偿款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 元)。公司将严格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对有关土地收储款项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50%。公司 2016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01 元，低于 0.05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

度》等规定，本次交易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概况 

交易对方为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惠安县螺城镇建设

大街东侧、国道 324 线惠泉南路西侧的工业出让用地。 

2．规模：总用地面积 62209.20 ㎡，其中地块一主厂区 60476.8 ㎡、地

块二污水处理站 1732.4 ㎡，二宗土地为相邻地块的工业用地。地上建造有

厂房 46257.55 ㎡及其他构筑物。 

3．用途：法定用途为工业，实际用途为工业用地。 

4．权属人为：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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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块一（南厂主厂区） 

土地使用证号：惠国用（2001）字第 170037 号 

座落：惠安县螺城镇建设大街 157 号 

使用权面积：60476.8 平方米 

（2）地块二（污水处理站） 

土地使用证号：惠国用（1999）字第 170060 号 

座落：惠安县螺城镇霞张村下社溪旁 

使用权面积：1732.40 平方米 

5．土地基本状况 

土地四至：地块一主厂区地块，东临国道 324 线惠泉南路、西临建设

大街、南邻居民区、北邻滨溪路。地块二污水处理站地块，处于主厂区北

侧，由二宗地块组成，一宗与主厂区间隔滨溪路、另一宗与上宗间隔下社

溪。 

6．上述土地收储标的包含归属惠泉老年人协会的独立办公楼占地面

积 865.70 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 2431.30 平方米。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法

定情形。目前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妨碍权属转移的司法

措施。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泉州永信房地产评估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5 月 1 日为评

估基准日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泉永信房估（2017）110 号），估

价对象财产范围包括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建筑物及其配套、构筑物和设

备搬迁费补偿，不包括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确定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 2017 年 5 月 1 日公允的补偿价值为人民币壹亿

叁仟陆佰陆拾肆万贰仟壹佰叁拾元整（￥136,642,130 元）。估价结果汇总

如下：土地使用权面积 62209.2 ㎡，评估价值 40,738,317 元；房屋建筑面积

46257.55 ㎡，评估价值 52,541,257 元；构筑物评估价值 3,351,379 元；绿化

工程评估价值 849,266 元；设备搬迁损失费评估价值 39,161,9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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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估价结果中包含归属惠泉老年人协会的独立办公楼占地面积

865.70 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 2431.30 平方米，重置成新价（含土地使用

权）为 470.2668 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价值 56.6912 万元、房屋 413.5756

万元。 

五、交易合同基本情况 

甲方：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乙方：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乙方同意甲方收回其位于螺城镇建设大街东侧、国道 324 线惠泉

南路西侧，面积为 62209.2 ㎡的工业出让用地。双方同意委托泉州永信房

地产评估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宗地收储价值进行评估，并已对经惠安县

住建局审核的收储评估报告„泉永信房估（2017）110 号‟进行核对，对

评估结果均无异议。补偿办法同意以泉州永信房地产评估项目咨询有限公

司提出的评估值 136,642,130 元（即人民币壹亿叁仟陆佰陆拾肆万贰仟壹佰

叁拾元）作为宗地收储补偿款，其中土地评估值 40,738,317 元（含惠泉老

年人协会用地评估值 566,912 元），房屋 52,541,257 元（含惠泉老年人协会

用房评估值 4,135,756 元），构筑物 3,351,379 元，绿化工程费用 849,266 元，

设备搬迁损失费 39,161,911 元。 

2．在本协议签订后 60 日内，乙方负责搬迁腾房，将该宗土地交付甲

方。该宗地土地使用权证等权属证件和相关文件也应同时交予甲方。 

3．双方同意收储补偿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 30,000,000 元在本协议签

订后当天支付给乙方；第二期在本协议签订后 10 日内，甲方支付剩余部

分的 50%给乙方；第三期在乙方搬迁腾空交付次日，甲方付清余下收储补

偿款。收储补偿款拨入的银行帐户由乙方指定。 

4．乙方保证本收储宗地涉及产权无异议，不存在瑕疵。如出现权属

纠纷或其他纠纷等均由乙方负责，并按甲方要求限期解决清楚，由此产生

的一切责任和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六、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土地收储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提

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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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土地收储预计将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正面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的《协议书》； 

（三）《房地产估价报告》（泉永信房估（2017）110 号）；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